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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人力  

員額固定 

商標申請        

逐年增加 

審查分流  

快軌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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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軌領案-機制示意圖 

提前 2 個月被領案 

時間軸 

一般申請案（包含非彙編商品者），虛線者為已領案 
 
快軌申請案（均屬彙編商品者），虛線者為已領案 

預計 申請日>=109.5.1 的新案開始試行實施 



4 

快軌案-判斷條件 

快軌機制判斷條件 ○ ╳ 

申請方式 電子申請 紙本申請 

指定商品服務名稱 全部為電子申請系統參考名稱 有任一項為自訂名稱 

接受的商標申請樣態 平面商標 
非傳統商標註冊申請
案、證明標章、團體
標章、團體商標 

 

繳費方式 1. e網通約定帳戶扣繳 
2. e網通利用電子申請繳費單帳
號以eATM繳足申請規費 

3.列印電子申請繳費單持單繳費 

1.填寫繳費申請書 
2.郵政劃撥 
3. ATM轉帳 
4.以後續來文繳納規費 

委任狀 
委任代理人者，建議應於申請日
後20日內檢附到局 
(自行申請，免附委任狀) 

有代理人未附委任狀 

    （以上條件均需全部符合，才屬於快軌案） 
由系統 

自動判斷!! 

規費可自
動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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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詢問：我的案件是否為快軌案？ 

2019/10/29（Fast Track） 

約申請日後
1個月顯示
於網頁!! 

(示意圖，非真實畫面) 



 

FAQ請參： 

快軌機制Q&A 

 


